「尋找合歡山生命力~照片大募集」活動辦法
一、宗旨：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合歡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之美，並透過實際踏訪所留下的精采攝影，徵求曾在合歡山拍的照片（自然生態、溫馨家人、甜蜜情侶、往昔懷舊…等），具有歷史性、創意性、故事性等照片，藉由募集精采照片，讓更多朋友領略不同世代、不同角度下的合歡山。
二、指導單位：林務局

　　主辦單位：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協辦單位：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

三、規格：相片規格不限，並請附該相片之底片或電子光碟檔，電子檔需以JPG格式之電子檔，檔案大小須大於500K以上１M 以內，符合300dpi，並請附100字以內短文，敘述拍照時之點滴與感動等。
四、徵照活動時間：98年8月1日起至99年1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五、收件地址：420臺中縣豐原市南陽路逸仙莊1號東勢林區管理處育樂課收，來信請註明「尋找合歡山生命力～照片大募集活動」。
六、獎項：
    第一名：松雪樓二人房住宿券兩張（含早餐，價值7000元）、ATUNAS G/T wind-stopper防風背心1件（卡其色XL，價值2800元）。

    第二名：松雪樓二人房住宿券一張（含早餐，價值3500元）、ATUNAS防風透氣果凍外套（柑色L，價值1980元）。

    第三名：松雪樓二人房住宿券一張（含早餐，價值3500元）、ATUNAS女款輕薄外套（紅色L，價值1080元）。

    優選20名：價值1000元精美紀念品乙份。
八、附則：

l.入選以上作品，主辦單位有權在公開場所辦理展覽或在報章、刊物發表，不另給酬。
2.參選者同意入選作品及原稿圖檔之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自公佈得獎日起均讓與主辦單位使用，不另致酬。
3.主辦單位當加妥善保管參賽之作品，如遇人力無法抗拒之災害，或郵寄途中發生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任何責任。
4.凡繳交之參選作品(照片)，均不退還。
5.作品背面請註明作者姓名、電話、地址(請務必填寫郵遞區號)及題名。
6.參選作品不得重製、抄襲他人作品、電腦影像合成或彩繪及加字等後製加工。
7.參加本比賽之作品，如違背本辦法之規定，經檢舉者，取消獎位資格。
8.參加本項活動者，即視同承認本辦法之一切規定，不得有異議。
9.使用松雪樓免費住宿招待卷時，請於住宿前1個月內向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訂房組（04-2522-9797）確認訂房事宜。

10.本辦法若有任何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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